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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提升110年度整體公共建設計畫執行成效，請各主管機關
督促所屬即行辦理年度計畫前置作業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行政院已於109年8月13日第3714次院會通過主計總處提報之

「110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與中央
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案」，並將於8月底前
送請立法院審議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為加強預算之執行，避免發生進度嚴重落後及經費鉅額保
留，所列計畫於編定預算後，應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
點」(以下簡稱該要點)第十五點規定進行相關籌劃作業之安
排，相關重點事項如下:

(一)周延前置作業:
１、依該要點第十五點第(三)、(五)款規定，辦理用地取

得、申請建築執照等作業。
２、其他前置作業如管線遷移、證照許可等，亦請提早辦

理。
３、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所需經費通常較施工執行階段少，請

各機關提早辦理規劃設計及相關核定作業，俾利立法院
通過年度預算審查後即可發包施工。

(二)妥善擬訂時程:
１、依該要點第十五點第(六)款規定，擬訂工程實施計畫時

程、妥善研訂分標及招標策略。
２、請各機關全面盤點檢視工程招標前應辦事項，並就可能

之遭遇問題，提早邀集主辦機關會商研議因應對策，以
加速公共建設推動，提升預算執行績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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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補助型計畫:
１、依該要點第十五點第(七)款規定，對下級政府之補助

款，應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補助辦法」或各
縣、直轄市政府所定之補助規定辦理。

２、請依「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110年度概算應行注意辦理
事項」四、（一）、19規定，通知受補助地方政府，並
請其列入年度預算辦理。

３、各主辦機關可提前啟動補助案件相關申請及審查核定作
業，並採取計畫整體規劃及一次核定，分年編列預算及
執行，俾年度開始即可發包施工，加速推動。

４、地方政府如確有困難無法執行，應協助及早建立退場機
制，並以備案遞補，俾確保預期效益及目的之達成。

正本：行政院各部會行處署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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